
鹤壁市质量提升若干激励政策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

〔2017〕24 号）、《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

施意见》（豫发〔2018〕22 号）、《中共鹤壁市委鹤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鹤

壁市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鹤发〔2019〕11 号）等文件精神，巩固

和提升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成果，全面提升质量水平，提高企业核心竞争

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助力我市建设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示范城市，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加强质量品牌建设，扩大鹤壁制造品牌影响力

1．支持加强质量品牌建设。支持企业争创中国质量奖、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河南省省长质量奖和国家级质量标杆，对获得以上奖项的企业，除省财政给予的

奖励以外，市财政参照省级奖励标准的 50%给予一次性奖励；对获得市长质量奖

的单位，市财政给予 3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获得河南省质量诚信企业（AAA、

AA、A）的单位，分别给予 5万元、3万元、1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被认定为中

华老字号、河南老字号的企业，给予 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2．支持创建质量品牌示范区。积极创建全国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河南省

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河南省质量强县(区)示范县(区)，成功创建后，分别给予

创建主体 30 万元、20 万元、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加大标准制订扶持力度，引领鹤壁质量水平提升



3．支持自主标准创新。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主导或参与国

际、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及时将创新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形

成一批掌握国内外标准话语权的优势产业和企业。对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项

目一、二、三等奖的单位，分别给予 10 万元、5万元、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

参与国际标准研制项目的单位，奖励 10 万元；对主导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研制

项目的单位，奖励 10 万元；对参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研制项目的单位，奖励

5万元；对主导省级地方标准研制项目的单位，奖励 5万元；对参与省级地方标

准研制项目的单位，奖励 2万元；对主导鹤壁市地方标准研制项目的单位奖励 1

万元。

4．支持提高标准制订能力。加快完善共享经济、数字贸易、在线经济等新

业态新模式的质量标准体系，率先制定一批新兴产业领域国家和行业标准。对经

批准成立国家标准化专业分技术委员会的单位，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经批准成

立国家标准化专业（分）技术委员会下属工作组或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单位，

一次性奖励 5万元。

5．支持创建标准化试点示范。对承担并经验收合格的国家级、省级标准化

试点示范项目，分别给予 5 万元、3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获得省级 5A、4A 级

标准化良好行为的企业分别给予 3万元、2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三、加强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鹤壁质量技术支撑

6．支持计量基础能力建设。充分发挥计量测试在服务和支撑产业发展、提

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方面的作用，聚焦我市现代化工与新材料、汽车电子电器、绿

色食品、镁基新材料等产业发展计量测试需求，加强计量技术研究和测试服务，

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和质量提升。对获得国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

载体的单位，给予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获得省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的单位，



给予 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获得测量管理体系认证(涵盖能源计量)的 AAA 级、

AA 级、A级企业，分别给予 5万元、3万元、1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7．支持检验检测公共平台建设。围绕产品、工程、服务、环境的质量提升

要求，加强工业产品、食品药品、建筑和交通工程、环境保护等检测机构建设，

推进检验检测机构规模化、市场化、综合化发展。加强制造业公共检测服务平台

建设，重点建设一批覆盖重点行业的融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共性技术攻

关、培训咨询等于一体的国家级、省级质检中心或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成功创

建国家级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示范区的，给予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建

成国家级、省级检验检测机构、省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试点，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通过 CNAS 认可的实验室，一次性

给予 10 万元奖励；通过国家认监委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实验室的，每类产品给

予 10 万元奖励；对签署国际知名技术机构间检测结果互认的实验室，一次性给

予 10 万元奖励。

8．支持认证认可能力提升。全面加强认证认可的基础性工作，提升认证认

可服务能力，推进国际产品认证和统一的“中国绿色产品”认证，推进质量、环

境等管理体系认证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及新兴产业方面的广泛应用。对获得国

家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GAP 农业规范认证示范点等质量认证示范区（点）的

企业，给予 3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获得节能产品、低碳产品认证的企业，获

得机器人等高端产品服务认证的企业，获得能源管理体系、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

点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诚信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分别给予 5万元的一次性

奖励。大力推进农产品地理标志、有机食品、绿色食品认证工作，对获得农产品

地理标志、有机食品（仅限中绿华夏认证）、绿色食品认证的单位每个产品分别

奖励 10 万元、5万元、3万元。



四、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9．支持培育知识产权强企培育。获得企业知识产权（不含著作权）贯标认

证，并在市知识产权局备案的，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对获得国家级知识

产权强企（领军企业、示范企业、优势企业）的，分别给予 50 万元、40 万元、

3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获得省级知识产权强企（领军企业、示范企业、优势企

业）的，给予 20 万元、15 万元、1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10．支持知识产权有效运营。获得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并

在市知识产权局备案的，对成功运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企业的贷款利息、评估、

担保、保险等费用给予不超过实际发生额 50%、年贴息不超过 30 万元的补助。

11．扶持专利导航产业发展。获得国家级、省级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培

育)区的，分别给予 30 万元、2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12．培养校园知识产权文化。获得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实验基地的，

给予 3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获得国家、省中小学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示范基地的，

分别给予 10 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13．激发知识产权创造活力。国外授权发明专利并在市知识产权局备案的，

一次性补助 10 万元。对获得首件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给予 1万元经费奖补，获

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的，当年给予每件 4000 元补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

高价值专利的，给予每件 1万元补助。申请补助的专利应当合法、有效且不存在

权属纠纷、侵权纠纷等。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和优秀奖的，分别给予 50

万元、40 万元和 3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获得省专利奖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

的，分别给予 10 万元和 5万元、2万元、1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14．支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成功注册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分别给予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5．支持商标发展战略。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给予 50 万元的一次性

奖励，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集体商标每件奖励 5万元。

五、其它事项

16．市本级设立 1000 万元的鹤壁市质量提升发展专项资金，纳入市财政预

算管理，每年根据经济发展、工作推进和政策调整等情况据实拨付专项资金，予

以重点保障，主要用于质量强市建设，支持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品牌升级、

质量创新、知识产权服务与运用，提高制造技术及工艺水平、研究推广先进质量

管理方法、建设应用现代质量管理体系和各类表彰奖励。

17．承担获批其他省级以上质量品牌、标准化、计量、认证管理、检验检测、

知识产权项目的，对市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参照同级别项目进行奖励。

18．申请单位应具有较好的经营业绩或较大的社会贡献，具备较强的质量竞

争力。企业享受奖励与税收挂钩，所享受的奖励不得超过该企业当年实缴税收的

地方留成部分。企业在申请受理截止日期前三年内，不得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同一企业同一项目不重复享受市财政资金奖励。

19．本政策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

务局和市财政局对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并定期对各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根

据评估情况进行修改完善。



20．本政策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

务局和财政局负责解释。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施行前获得的质量成果不予

奖励，以往有关政策规定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本政策为准。


